
常州市国有产权交易流程及说明

转让方

一、转让方需要做的工作：

（一）确定交易计划：履行本次交易所必需的审批决策

程序，确定交易计划，保证交易不存在任何法律或行政障碍；

（二）提供材料：根据交易中心要求提供完整、真实、

有效的申请材料；

（三）签署委托合同：申请材料经交易中心审核通过后，

与交易中心签署委托合同；

（四）确定公告内容：与交易中心共同确定公告内容并

由交易中心在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

（五）协助尽职调查或现场勘察：在公告期内，协助有

需要的意向受让方进行尽职调查或现场勘察；

（六）确认意向受让方资格：在收到交易中心提供的征

集情况后，确定符合资格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并在规定的时

间内反馈交易中心；

（七）确定投资方（仅限增资业务）：按照公告约定的

方式，在交易中心的协助下开展投资方遴选工作确定投资

方。

（八）签订合同：根据公开交易结果与受让方签订交

易合同；



（九）变更登记：协助受让方办理变更或交割。

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转让方提供的服务：

（一）为转让方进场交易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二）发布公告：协助转让方确定公告内容，并通过

交易中心网站公开发布；

（三）信息推介：根据转让方需求，通过网络、报纸

等途径开展信息推介活动；

（四）征集意向受让方：将征集情况告知转让方，并

协助转让方确定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五）组织交易：根据公告约定的交易方式组织交

易，确定最终受让方；

（六）成交公告：协助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合同，并

通过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成交公告；

（七）资金结算：提供专用账户，为交易资金提供结

算服务；

（八）出具交易凭证：交易完成后向交易双方出具交

易凭证。

三、转让方应提供的申请材料（以下材料清单仅供参考，

针对个案须提供的材料清单和内容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予

以调整）：

（一）股权转让需提供材料：

1、股权转让申请与批复（原件）；



2、转让方内部决策文件（原件）；

3、标的企业的内部决议（原件）；

4、标的企业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文

件（有限公司提供，可包含在股东会决议里）（原件）；

5、标的企业最新的工商局登记资料查询表（有限公司）

/有效的股东名册（股份公司）（复印件加盖公章）（如有）；

6、转让方及标的企业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

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7、标的企业及转让方的国有产权登记证（表）或情况

说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8、转让方及标的企业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原件）；

9、标的企业基本情况说明（包括历史沿革、股权结构、

经营情况、职工情况、其他应披露的事项等）（原件）；

10、股权转让方案（涉及控股权转让提供）；

11、标的企业最近一个年度及专项审计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和对评估结果的核准或备案文件（原件）；

12、审计及评估公示结果说明（原件）；

13、标的企业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复印件加盖公章）（如

控股）；

14、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15、职工安置方案、职代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的决

议（原件）（如涉及提供）；



16、债权、债务处置方案（含金融债权）（原件）（如涉

及提供）；

17、管理层收购材料（原件）（如涉及提供）；

18、国土部门批准的土地使用处置方案和有偿用地的

地价评估报告（原件）（如涉及提供）；

19、转让方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

件；

20、产权转让信息发布申请书（原件）；

21、产权转让委托合同（原件一式两份）；

22、转让方应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资产转让需提供材料：

•一般实物资产材料

1、转让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

章）；

2、有权批准部门同意处置的批复（原件）；

3、评估报告及对评估结果的核准备案文件（原件）（如

有）；

4、资产转让清单（原件）；

5、转让方授权委托书（原件）；

6、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7、产权转让信息发布申请书（原件）；

8、资产转让委托合同/资产交易委托单（原件）；



9、转让方应提供的其他材料。

•资产为房地产的，除需提交一般实物资产材料外，还

需提交：

1、不动产登记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2、租赁及抵押协议（复印件加盖公章）（如涉及提供）；

3、转让方应提供的其他材料。

•资产为机动车的，除需提交一般实物资产材料外，还

需提交：

1、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复印件）；

2、交强险保单（最近 1 次）（复印件）；

3、转让方应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资产招租需提供材料：

1、出租方法人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主管部门或有权批准单位同意资产出租的批复（原

件）；

3、出租方决策文件（如有）；

4、招租委托书/委托合同（原件)；

5、房产招租工作底稿（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6、出租房屋评估报告及备案表（原件）（如有）；

7、不动产登记证明或拥有房屋支配权、处置权证明复

印件（加盖公章）；

8、出租方应提供的其他材料。



意向受让方

一、意向受让方需要做的工作：

（一）确定意向：关注交易中心网站，根据需要向交

易中心申请项目咨询或现场勘察。

（二）意向报名：在公告期内，根据公告要求向交易

中心提交报名申请；

（三）交纳交易保证金：在收到交易中心通知后，及

时交纳交易保证金以获取交易资格；

（四）参与交易：根据公告约定的交易方式，在交易

中心的组织下参与交易；

（五）签订合同：根据公开交易结果与转让方签订交

易合同；

（六）支付交易价款及交易服务费：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交易价款，并向交易中心支付交易服务费；

（七）变更登记：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办理变更或交割。

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意向受让方提供的服务：

（一）推介项目：登记意向，为意向受让方筛选推荐项

目；

（二）提供咨询、考察服务：为意向受让方参与公开

交易提供咨询、现场勘察服务；



（三）组织交易：根据公告约定的交易方式组织公开

交易，协助意向受让方参与交易；

（四）资金结算：提供专用账户，为交易资金提供结算

服务；

（五）出具交易凭证：交易完成后出具交易凭证。

三、意向受让方应提供的报名材料（以下材料清单仅供

参考，针对个案须提供的材料清单和内容应根据项目具体情

况予以调整）：

（一）意向受让方为法人的需提供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企业的基本情况说明（原件）；

3、公司章程或类似组织性文件（原件）；

4、同意受让的内部决策文件（原件）；

5、转让方认为意向受让方应提供的其他材料。

（二）意向受让方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

2、自然人基本情况（原件）；

3、转让方认为意向受让方应提供的其他材料。



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流程图






